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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概要 

雅軒 老師 

 

一、甲所有 A 地一筆坐落於「山坡地保育區」的「農牧用地」，係由乙的先祖於日據時期所承租，

該時編定地目為「林」，臺灣光復後繼續承租，但未定有租賃期限，於民國 100 年 12 月始由

乙繼承該租約。嗣於 106年 12月，經發現 A地僅零星分布香蕉等果樹，疑未作農業使用。請

問，A 地是否屬耕地三七五减租條例所定之「耕地」?甲得否終止租賃契約，請求乙返還土地?

試按土地法等規定分述其理由。(25 分) 

【命中特區】： 

112 年土地法規正規班專用教材，編號：1，頁 36、37。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三七五減租條例耕地定義較為冷門，但沒背到的同學可以農業發展條例耕地定義

思考後改寫；本題租約未定期限即為不定期租期租約，依不定期租約之終止租約要件闡述即

可。  

【擬答】 

A 地是否屬三七五減租條例所定之耕地： 

依據內政部 102 年 8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75696 號令，出租人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

內耕地自耕者，所稱「耕地」及  「自耕地」認定方式： 

依都市計畫法編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依法供農、漁、牧使用之土地。 

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國家公園區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

機關認定合於前 1、2 規定之用地。 

同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耕地出賣或出典時，承租人有優先承受之權」，所稱耕地比照

上開規定辦理；至同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第 5 款「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

係指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上開土地以外之情形。 

題目所示 A 地為山坡地保育區的農牧用地，符合內政部 102 年 8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75696 號令第 2 點認定之耕地：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因此 A 地應屬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例所定之耕地。 

甲得否終止租賃契約，請求乙返還土地? 

土地法： 

依據土地法第 114 條，不定期限租用耕地之契約，僅得於有左列情形之一時終止之。 

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承租人放棄其耕作權利時。 

出租人收回自耕時。 

耕地依法變更其使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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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民法第四百三十二條及第四百六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時。 

違反第一百零八條之規定時。 

地租積欠達二年之總額時(土§114)。 

依據土地法第 115 條後段，承租人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者，視為放棄耕作

權利。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依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7 條，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

得終止： 

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 

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 

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時。 

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 

依題目所示，承租人死亡其繼承人乙繼承該租約，然 106 年 12 月經發現疑未作農業使用，

繼承人乙如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者，視為放棄耕作權利，則甲得終止租賃契

約，請求乙返還土地。 

 

二、L 市政府為促進土地合理使用而辦理市地重劃，甲所有 A 地位於該市地重劃區內，然對於重

劃土地分配結果不服，爰循序提起救濟。甲主張重劃區内主要道路、大型公園、鄰里公園、

兒童遊樂場等項皆列為共同負擔項目，疑有違反受益付費原則而構成違法。請按平均地權條

例第 60 條之規定，評析甲的主張是否有理。(25 分) 

【命中特區】： 

112 年土地法規正規班專用教材，編號：1，頁 48。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 

本題理解土地重劃負擔之設計方式(即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之內容)及受益付費原則即可發揮。 

【擬答】 

土地重劃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列為共同負擔，甲主張違反受益付費原則是否有理： 

受益付費原則是指依受益人依公共支出中獲得利益的多寡，作為負擔分配的標準，類似使

用者付費之概念，依其受益多少為依據，受益較多者要多繳，受益少者則少納。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

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

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

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

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所述土地重劃係將一定範圍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重新加以規劃

整理，興辦各項公共設施，其中公共設施用地及各項費用，按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透過此土地重劃制度土地所有權人公平享有交通便利、環境品

質提升及土地增值之成果，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受益較多者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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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少者則少負擔，並不違反受益付費原則亦即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因此甲之主張並無理

由。 

 
三、 甲所有位於某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之交通用地 A 地與 B 地，係依法核定之公共設施用

地，但 A、B 地均有二分之一面積種植果樹、另二分之一面積供縣道使用。甲先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出售 A 地，後於 111 年 2 月 1 日出售 B 地，並向縣府稅務局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試問，按土地稅法等規定，甲應否缴納土地增值稅?請分述其理由。(25 分)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土地稅法第 39 條第 3 項為近期修法之熱門法條，本題熟記法條內容再與以分述。 

【擬答】 

按土地稅法等規定，甲分別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出售 A 地及 111 年 2 月 1 日出售 B 地，應

否繳納土地增值稅： 

依據財政部依司法院釋字第 779 號，民國 110 年 06 月 23 日修正公布土地稅法增訂第

39 條第 3 項規定，非都市土地經需用土地人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公共設施使用，並依

法完成使用地編定，其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經需用土地人證明者，準用第一項前段規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 

甲分別於民國 108年 2月 1日出售A地及 111年 2月 1日出售B地，應否繳納土地增值稅： 

甲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出售 A地為土地稅法第 39 條第 3 項修法增訂前，土地被徵收前

移轉，其土地增值稅之徵收，僅移轉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予以免徵，移轉

供公共設施使用之非都市土地，並無免徵之優惠。然依據土地稅法第 39 條第 5 項，明定

修正施行時，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案件，適用同條第 3 項規定。亦即，修法前移轉

非都市土地符合上述要件，倘尚未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核課、尚未復查決定或於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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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之案件，亦有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 

甲於民國 111 年 2 月 1 日出售 B 地，係依法核定之公共設施用地，縱然有二分之一面積

種植果樹，申請經需用土地人就認定為供公共設施使用及屬依法得徵收而未徵收，並核

發證明書，則該土地移轉之土地增值稅免徵。 

 

四、T 市政府於民國 70 年間為興建公園依法徵收甲所有 A 及乙所有 B 等數筆土地與 A、B 土地上

之建物；惟 A 地雖已發放補償費但其地上建物並未補償完竣，另 B 地及建物雖已發放補償費

但並未開闢興設。嗣於 111 年間，T 市政府經檢討，發現該徵收案爭議茲事體大，擬有所作

為，並初步徵詢民意、研擬對策。請問，該徵收土地核准案有否失其效力?又，T 市政府如決

定不再開關公園，甲、乙得否主張為土地收回權之行使?請按土地法等規定分述其理由。(25

分) 

【命中特區】： 

112 年土地法規正規班專用教材，編號：1，頁 78、94、95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本題測試徵收補償費發放之效力及收回請求權，收回權同為近期修法之熱門法

條，熟記法條內容後闡述。  

【擬答】 

A、B 兩地之徵收土地核准案是否失其效力： 

依據土地法第 233 條前段，征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

日內發給之。同法第 241 條土地改良物被徵收時，其應受之補償費，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 

T 市於民國 70 年辦理徵收，依土地法第 233 及 241 條所述，徵收補償除地價補償外亦包

含土地上建物之補償，A 地雖已發放補償費但其地上建物並未補償完竣，參照釋字 516

號，徵收之補償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故 A 地之徵收案應不

具效力。B 地已發放補償費完竣，故 B 地之徵收案具效力。 

T 市政府如決定不再開闢公園，甲、乙得否主張為土地收回權之行使：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 

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

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土地法第 219 條之 1 第 1、2 項，私有土地經徵收並於補償費發給完竣之次日起，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應每年通知及公告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土地使用情形，至其

申請收回土地之請求權時效完成或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止。未依前項規定通知及公告而

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徵收計畫使用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十年內，申請收回土地。 

甲、乙得否主張為土地收回權之行使： 

如 T 市政府每年通知及公告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土地使用情形，原土地所有權

人僅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

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甲、乙不得主張為土地收回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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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市政府未依前項規定通知及公告，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徵收計畫使用期

限屆滿之次日起十年內，申請收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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